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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eijing Capital Jiaye Property Services Co., Limited
北京京城佳業物業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10）

須予披露交易、主要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
建議修訂持續關連交易之年度上限；及

重續及新訂立持續關連交易

緒言

茲提述招股章程，內容有關（其中包括）2021年持續關連交易協議。

考慮到本集團與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有關交易的實際需求，於2023年10月10
日，董事會審議並通過了建議修訂若干2021年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交易截至
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現有年度上限，包括(i)2021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
項下之交易；(ii)2021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本集團向城建集團及其
聯繫人租賃物業的交易；及(iii)2021年工程及用工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

此外，由於2021年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將於2023年12月31日到期及預期本集團將
於2021年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到期後繼續開展多項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本公
司已於2023年10月10日訂立2024年持續關連交易協議以更新協議及年度上限。
同日，本公司與城建集團訂立車位租售服務框架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向城
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提供車位租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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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持續關連交易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城建集團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因而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條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森齊綠化及天諾物業為本公司
的非全資附屬公司，由於城建集團分別間接擁有彼等股權逾10%，因而森齊綠
化及天諾物業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6條為本公司的關連附屬公司。據此，本公
司與城建集團、森齊綠化及天諾物業簽署的有關框架協議及其項下的交易構成
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14A章的持續關連交易。

鑑於(i)2021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
之建議修訂年度上限；(ii)2021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本集團向城建
集團及其聯繫人租賃物業的交易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建議修訂年度上
限；及(iii)2021年工程及用工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
年度之建議修訂年度上限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
該等持續關連交易之年度上限修訂將須遵守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
批准規定。

鑑於(i)2024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下擬進行的交易；(ii)2024年天諾物業商業
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有關本集團（天諾物業除外）向天諾
物業提供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的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經與2024
年城建集團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合併計算後）；
(iii)2024年城建集團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根據
上市規則第14A.81條經與2024年天諾物業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項
下擬進行的有關本集團（天諾物業除外）向天諾物業提供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
務的交易合併計算後）；(iv)2024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
易；(v)2024年物業配套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vi)2024年工程及用工
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及(vii)車位租售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
交易有關年度上限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該等持
續關連交易將須遵守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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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 (i)2024年天諾物業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有關
天諾物業向本集團（天諾物業除外）提供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的交易；及
(ii)2024年森齊綠化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根據
上市規則第14A.81條經合併計算後）的有關年度上限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
0.1%但低於5%，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該等持續關連交易將須遵守申報、年度
審核、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須予公佈的交易涵義

須予披露交易

鑑於(i)2021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本集團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租
賃物業的交易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建議修訂年度上限；及(ii)車位租售
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涉及可退還的保證金的有關年度上限的最高適
用百分比率高於5%但低於25%，有關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須予披露
的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告的規定。

主要交易

鑑於(i)2024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有關本集團向城建集團
及其聯繫人租賃物業的交易；及(ii)車位租售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涉
及收購使用權資產的有關年度上限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25%但低於100%，
有關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主要交易，須遵守申報、公告及股東批准
規定。

一般事項

本公司將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供獨立股東考慮並酌情批准(i)建議修訂2023年度
上限；及(ii)訂立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將於臨時股東
大會上就上述事項之相關議案放棄投票。

本公司將成立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獨立董事委員會，以審議(i)建議修訂
2023年度上限；及(ii)訂立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協議，並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浤博資本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就上述事項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
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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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編製及落實將載於通函中的若干資料，一份通函，載
有（其中包括）(i)建議修訂2023年度上限的進一步詳情；(ii)訂立非豁免持續關連
交易協議的進一步詳情；(iii)獨立財務顧問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和獨立股東發出之
函件；(iv)獨立董事委員會向獨立股東發出之函件；(v)上市規則項下所需的其他
資料；及(vi)臨時股東大會通告，預期將於2023年11月30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I. 緒言

茲提述招股章程，內容有關（其中包括）2021年持續關連交易協議。

考慮到本集團與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有關交易的實際需求，於2023年10月10
日，董事會審議並通過了建議修訂若干2021年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交易截
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現有年度上限，包括(i)2021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
協議項下之交易；(ii)2021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本集團向城建集
團及其聯繫人租賃物業的交易；及(iii)2021年工程及用工服務框架協議項下
之交易。

此外，由於2021年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將於2023年12月31日到期及預期本集團
將於2021年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到期後繼續開展多項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本公司已於2023年10月10日訂立2024年持續關連交易協議以更新協議及年度
上限。同日，本公司與城建集團訂立車位租售服務框架協議，據此，本集團
同意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提供車位租售服務。

II. 建議修訂持續關連交易之年度上限

本公司預計，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i)2021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
項下之交易；(ii)2021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本集團向城建集團及
其聯繫人租賃物業的交易；及(iii)2021年工程及用工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交
易的全年交易金額將超過原定年度上限，故本公司擬修訂上述持續關連交易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上限。截至本公告日期，上述各框架協議
項下持續關連交易之交易金額並未超出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原定年
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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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21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

1. 主要條款

訂約方： (i) 本公司（為本公司本身及代表本公司的附屬公
司）；及

(ii) 城建集團（為其本身及代表其聯繫人）

日期： 2021年10月11日

期限： 自上市日期起至2023年12月31日

事項： 本集團同意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提供物業管理服
務，包括但不限於安保、清潔、綠化、園藝及維修維
護服務，而該等服務有關 ( i )由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
開發的已竣工及未售或已售但未交付予買家的物業單
位；及(ii)由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擁有、使用或經營的
住宅社區、寫字樓及其他物業。

2. 現有年度上限及歷史交易金額

2021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三
個年度之現有年度上限以及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
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歷史交易金額載列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
止六個月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
 支付的服務費總額 98,428 92,639 126,098 124,707 146,695 62,943

截至本公告日期，2021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持續關連交易
之交易金額並未超出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原定年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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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修訂年度上限及其釐定基準

根據歷史交易數字及業務發展情況，本公司預計截至2023年12月31
日止年度，2021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全年交易金額很可
能將超過原定年度上限，故本公司擬將2021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
議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上限由人民幣146,695千元修
訂為人民幣177,147千元。

上述建議修訂之年度上限乃經參考本集團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提
供物業管理服務的歷史交易金額，以及本集團2023年向城建集團
及其聯繫人提供物業管理服務項目的顯著增加情況。具體而言，(i)
於2023年下半年本集團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提供物業管理服務的
項目新增4個，增加的物業服務管理面積大約為452,000平方米，因
此，本集團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提供物業管理服務的交易金額也
會相應增加；及(ii)於2023年下半年本集團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提
供物業管理服務的2個項目由酬金制改為包乾制，由於收入確認方式
變動使得物業服務收入相應增加。

B. 2021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

1. 主要條款

訂約方： (i) 本公司（為本公司本身及代表本公司的附屬公
司）；及

(ii) 城建集團（為其本身及代表其聯繫人）

日期： 2021年10月11日

期限： 自上市日期起至2023年12月31日

事項： (i) 本集團同意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租賃若干物業
（包括但不限於房屋、寫字樓及停車位）；及

(ii)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同意向本集團租賃若干物業
（包括但不限於房屋、寫字樓及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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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有年度上限及歷史交易金額

2021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本集團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
人租賃物業之交易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之現有年度上限
以及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之歷史交易金額載列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
止六個月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本集團向城建集團及
 其聯繫人租賃 11,044 5,413 13,844 4,094 12,868 7,244
 －使用權資產 7,100 5,413 2,600 287 500 –
 －租金開支 3,944 0 11,244 3,807 12,368 7,244

截至本公告日期，2021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本集團向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租賃物業之交易的交易金額並未超出截至2023
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原定年度上限。

3. 建議修訂年度上限及其釐定基準

根據歷史交易金額及業務發展情況，本公司預計截至2023年12月31
日止年度，2021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本集團向城建集
團及其聯繫人租賃物業之交易的全年交易金額很可能將超過原定年
度上限，故本公司擬將該交易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上
限由人民幣12,868千元（其中約人民幣500千元將確認為若干物業租
賃的使用權資產，約人民幣12,368千元將確認為租金開支）修訂為人
民幣51,013千元（其中約人民幣38,645千元將確認為若干物業租賃的
使用權資產，約人民幣12,368千元將確認為租金開支）。為避免疑
問，2021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向
本集團租賃物業之交易的現有年度上限將保持不變。

上述建議修訂之年度上限乃經參考本集團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租
賃物業的歷史交易金額，並考慮到本集團於2023年下半年產生的新
的租賃需求。具體而言，於2023年下半年，本集團擬向城建集團及
其聯繫人新增3項物業租賃，因此2023年年底預計對應的使用權資
產將增加人民幣38,14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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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21年工程及用工服務框架協議

1. 主要條款

訂約方： (i) 本公司（為本公司本身及代表本公司的附屬公
司）；及

(ii) 城建集團（為其本身及代表其聯繫人）

日期： 2021年10月11日

期限： 自上市日期起至2023年12月31日

事項：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同意向本集團提供工程及用工服
務，包括但不限於(i)工程設計、建設及用工服務（如大
型設備或重型機器安裝及置換等）；及(ii)提供設備或
機器供本集團使用及運營（如供熱廠）等。

2. 現有年度上限及歷史交易金額

2021年工程及用工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
三個年度之現有年度上限以及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
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歷史交易金額載列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
止六個月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本集團支付的服務費總
額 48,278 45,236 53,106 52,957 56,416 13,712

截至本公告日期，2021年工程及用工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持續關連交
易之交易金額並未超出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原定年度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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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修訂年度上限及其釐定基準

根據歷史交易金額及業務發展情況，本公司預計截至2023年12月31
日止年度，2021年工程及用工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全年交易金額很
可能將超過原定年度上限，故本公司擬將2021年工程及用工服務框
架協議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上限由人民幣56,416千元
修訂為人民幣62,286千元。

上述建議修訂之年度上限乃經參考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向本集團提
供工程及用工服務的歷史交易金額，並考慮到本集團預計於2023年
年底產生的新的工程及用工需求。具體而言，由於2023年年底本集
團將對本集團承接的多個物業管理服務項目進行一系列施工改造和
維修，因此，預計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向本集團提供的工程及用工
服務會有增加。

III. 重續及新訂立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2021年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將於2023年12月31日到期及預期本集團將於
2021年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到期後繼續開展多項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本公
司已於2023年10月10日訂立2024年持續關連交易協議以更新協議及年度上
限。同日，本公司與城建集團訂立車位租售服務框架協議，據此，本集團同
意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提供車位租售服務。

A. 2024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

1. 主要條款

訂約方： (i) 本公司（為本公司本身及代表本公司的附屬公
司）；及

(ii) 城建集團（為其本身及代表其聯繫人）

日期： 2023年10月10日

期限： 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事項： 本集團同意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提供物業管理服
務，包括但不限於安保、清潔、綠化、園藝及維修維
護服務，而該等服務有關 ( i )由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
開發的已竣工及未售或已售但未交付予買家的物業單
位；及(ii)由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擁有、使用或經營的
住宅社區、寫字樓及其他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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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基準： 根據2024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收取的服務費將經
公平磋商並考慮下列因素後釐定：

(i) 物業性質、面積及位置；

(ii) 服務範圍；

(iii) 有關提供物業管理服務的預期運營成本（包括勞工
成本、物料成本及行政成本）；

(iv) 本集團就類似服務向獨立第三方所收取費用；及

(v) 其他服務提供商就市場上類似物業類型的類似服
務所收取費用。

支付方式： 服務費應以經本集團與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公平協商
並於另行簽訂的具體物業管理服務及╱或專項服務協
議中列明的支付方式（包括付款條件、付款期限、付款
方式等）進行支付。具體物業管理服務及╱或專項服務
協議規定的支付方式條款須參考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
提供類似服務的支付方式確定，以確保符合市場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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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1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現有年度上限及歷史交易金額

2021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三
個年度之現有年度上限以及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
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歷史交易金額載列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
止六個月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年度上限註1 歷史金額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
 支付的服務費總額 98,428 92,639 126,098 124,707 146,695 62,943

註1： 本公司擬就2021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截至2023年12月31
日止年度之上限進行修訂，詳情請見本公告「II.建議修訂持續關連交易之
年度上限」一節。

3. 2024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年度上限及釐定基準

董事估計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由城建集團及其聯繫
人根據2024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應付的最高年度服務費將不會
超過下列所載年度上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
 應付服務費總額 203,719 234,277 269,418

於達致上述年度上限時，董事已考慮下列因素：

(i)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之歷史交易金額，尤其是，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
度的年度上限使用率分別達到94.1%和98.9%；

(ii) 截至2023年6月30日，現有項目╱服務合同的數目、在管建築
面積及條款（包括服務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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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本集團對於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開發的物業項目的物業管理服
務合同中標率高企，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
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達到100%，而本集團對於城建集團及
其聯繫人所開發的物業項目的物業管理服務合同的保留率亦較
高，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2023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為逾97.92%；

(iv)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開發的住宅及商業物業（預計自2024年至
2026年交付）的估計建築面積（其中本集團已訂約管理分別位於
北京、天津、山東的總簽約建築面積1.99百萬平方米的10個未
交付項目，且本集團預計可進一步獲委聘為額外項目提供物業
管理服務以及經參考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因業務增長及擴張而
開發的物業建築面積以及使用的物業單位數目預計增長後對本
集團服務的需求預計增加；及

(v) 考慮到本集團發生的運營成本（特別是勞工成本）的增加，預期
本集團收取的服務費將會增加。

B. 2024年城建集團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

1. 主要條款

訂約方： (i) 本公司（為本公司本身及代表本公司的附屬公
司）；及

(ii) 城建集團（為其本身及代表其聯繫人）

日期： 2023年10月10日

期限： 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事項： 本集團同意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提供商業運營服務
及增值服務，包括但不限於 ( i )運營及管理服務，如
定位及設計服務、租戶招攬服務、車位運營及管理服
務，以及其他管理服務；及(ii)增值服務，如諮詢服務
以及小型施工、維修及綠化服務。

定價基準： 根據2024年城建集團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
協議收取的服務費將經公平磋商並考慮下列因素後釐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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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物業性質、面積及位置；

(ii) 服務範圍；

(iii) 有關提供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的預期運營成
本（包括勞工成本、物料成本及行政成本）；

(iv) 本集團就類似服務向獨立第三方所收取費用；及

(v) 其他服務提供商就市場上類似物業類型的類似服
務所收取費用。

支付方式： 服務費應以經本集團與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公平協商
並於另行簽訂的具體業務合同中列明的支付方式（包括
付款條件、付款期限、付款方式等）進行支付。具體業
務合同規定的支付方式條款須參考本集團向獨立第三
方提供類似服務的支付方式確定，以確保符合市場慣
例。

2. 2021年城建集團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現有年度
上限及歷史交易金額

2021年城建集團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截至
2023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之現有年度上限以及截至2022年12月31
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歷史交易金額載列
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
止六個月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
 支付的服務費總額 115,025 111,054 165,528 147,745 177,080 7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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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4年城建集團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年度上限
及釐定基準

董事估計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由城建集團及其聯繫
人根據2024年城建集團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應付的最
高年度服務費將不會超過下列所載年度上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
 應付服務費總額 194,788 214,267 235,693

於達致上述年度上限時，董事已考慮下列因素：

(i)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之歷史交易金額，尤其是，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
度的年度上限使用率分別達到96.5%和89.3%；

(ii) 截至2023年6月30日，現有項目╱服務合同的數目、在管建築
面積及條款（包括服務費）等；

(iii) 參照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擁有、使用或運營的商業及其他物業
的數量預期增加，或會需要本集團提供商業運營及管理服務、
租戶招攬服務，因此預期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對本集團服務的
需求將會增加；及

(iv) 考慮到本公司發生的運營成本（特別是勞工成本）的增加，預期
本集團收取的服務費將會增加。

C. 2024年森齊綠化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

1. 主要條款

訂約方： (i) 本公司（為本公司本身及代表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森齊綠化除外））；及

(ii) 森齊綠化（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

日期： 2023年10月10日

期限： 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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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森齊綠化同意向本集團提供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
務，包括但不限於諮詢服務、小型綠化工程服務，以
及綠化養護服務。

定價基準： 本集團（森齊綠化除外）根據2024年森齊綠化商業運營
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應付的服務費將經公平磋商
並考慮下列因素後釐定：

(i) 物業性質、面積及位置；

(ii) 服務範圍；

(iii) 有關提供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的預期運營成
本（包括勞工成本、物料成本及行政成本）；

(iv) 森齊綠化就類似服務向獨立第三方所收取費用；
及

(v) 其他服務提供商就市場上類似物業類型的類似服
務所收取費用。

支付方式： 服務費應以經本集團（森齊綠化除外）與森齊綠化公平
協商並於另行簽訂的具體業務合同中列明的支付方式
（包括付款條件、付款期限、付款方式等）進行支付。
具體業務合同規定的支付方式條款須參考森齊綠化向
獨立第三方提供類似服務的支付方式確定，以確保符
合市場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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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1年森齊綠化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現有年度
上限及歷史交易金額

2021年森齊綠化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截至
2023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之現有年度上限以及截至2022年12月31
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歷史交易金額載列
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
止六個月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本集團（森齊綠化除外）
 支付的服務費總額 6,200 5,790 6,973 6,962 10,459 4,596

3. 2024年森齊綠化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年度上限
及釐定基準

董事估計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由本集團（森齊綠化
除外）根據2024年森齊綠化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應付的
最高年度服務費將不會超過下列所載年度上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森齊綠化除外）
 應付的服務費總額 11,505 12,655 13,921

於達致上述年度上限時，董事已考慮下列因素：

(i)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之歷史交易金額，尤其是，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
度的年度上限使用率分別達到93.4%和99.8%；

(ii) 截至2023年6月30日，森齊綠化與本集團（森齊綠化除外）的現
有合同的數量及條款（包括服務費）；及

(iii) 考慮到本集團（森齊綠化除外）未來在管建築面積不斷增加，預
期對森齊綠化向本集團（森齊綠化除外）提供的綠化及其他增值
服務的需求將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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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024年天諾物業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

1. 主要條款

訂約方： (i) 本公司（為本公司本身及代表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天諾物業除外））；及

(ii) 天諾物業（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

日期： 2023年10月10日

期限： 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事項： 天諾物業與本集團（天諾物業除外）同意互相提供商業
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包括但不限於(i)運營及管理服
務，如定位及設計服務、租戶招攬服務、車位運營及
管理服務，以及其他管理服務；及(ii)增值服務，如諮
詢服務以及小型施工、維修及綠化服務。

定價基準： 本集團（天諾物業除外）與天諾物業根據2024年天諾物
業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互相應付的服務
費將經公平磋商並考慮下列因素後釐定：

(i) 物業性質、面積及位置；

(ii) 服務範圍；

(iii) 有關提供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的預期運營成
本（包括勞工成本、物料成本及行政成本）；

(iv) 本集團（天諾物業除外）與天諾物業就類似服務向
獨立第三方所收取費用；及

(v) 其他服務提供商就市場上類似物業類型的類似服
務所收取費用。

支付方式： 服務費應以經本集團（天諾物業除外）與天諾物業公平
協商並於另行簽訂的具體業務合同中列明的支付方式
（包括付款條件、付款期限、付款方式等）進行支付。
具體業務合同規定的支付方式條款須參考本集團（天諾
物業除外）或天諾物業（視情況而定）向獨立第三方提供
類似服務的支付方式確定，以確保符合市場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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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1年天諾物業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現有年度
上限及歷史交易金額

2021年天諾物業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截至
2023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之現有年度上限以及截至2022年12月31
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歷史交易金額載列
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
止六個月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本集團（天諾物業除外）
 支付的服務費總額 125 113 137 113 150 –
天諾物業支付的
 服務費總額 722 364 1,872 179 2,808 179

3. 2024年天諾物業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年度上限
及釐定基準

董事估計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根據2024年天諾物業
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應付的最高年度服務費將不會超
過下列所載年度上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天諾物業除外）
 應付的服務費總額 200 240 288
天諾物業應付的服務費總額 542 651 781

於達致上文有關天諾物業向本集團（天諾物業除外）提供的商業運營
服務及增值服務的年度上限時，董事已考慮下列因素：

(i)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之歷史交易金額，尤其是，於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
度的年度上限使用率分別達到90.4%和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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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截至2023年6月30日天諾物業向本集團（天諾物業除外）在管物
業提供運營管理服務及增值服務（如互聯網安裝及維護服務）的
現有合同的數量及條款（包括服務費）；及

(iii) 經考慮本集團（天諾物業除外）在管項目於未來數年的估計增
長，預期本集團（天諾物業除外）對天諾物業所提供的商業運營
服務及增值服務的需求將會增加。

於達致上文有關本集團（天諾物業除外）向天諾物業提供的商業運營
服務及增值服務的年度上限時，董事已考慮下列因素：

(i)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之歷史交易金額；

(ii) 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集團（天諾物業除外）就天諾物業在管物
業向天諾物業提供運營管理服務及增值服務（如綠化養護服務、
車庫管理服務）的現有合同的數量及條款（包括服務費）；及

(iii) 預期天諾物業對本集團（天諾物業除外）所提供的商業運營服務
及增值服務的需求，以及天諾物業在管物業類型及面積將會增
加。

E. 2024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

1. 主要條款

訂約方： (i) 本公司（為本公司本身及代表本公司的附屬公
司）；及

(ii) 城建集團（為其本身及代表其聯繫人）

日期： 2023年10月10日

期限： 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事項： (i) 本集團同意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租賃若干物業
（包括但不限於房屋、寫字樓及停車位）；及

(ii)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同意向本集團租賃若干物業
（包括但不限於房屋、寫字樓及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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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基準： 本集團與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相互應付的租金將經公
平磋商並考慮下列因素後釐定：

(i) 物業的位置、質量、面積及地區；

(ii) 本集團或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視情況而定）就類
似類型物業向獨立第三方收取的租金；及

(iii) 其他獨立第三方就市場類似地區的類似類型物業
收取的租金。

支付方式： 租金應以經本集團與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公平協商並
於另行簽訂的具體租賃合同中列明的支付方式（包括付
款條件、付款期限、付款方式等）進行支付。具體租賃
合同規定的支付方式條款須參考本集團或城建集團及
其聯繫人（視情況而定）向獨立第三方提供類似服務的
支付方式確定，以確保符合市場慣例。

2. 2021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的現有年度上限和歷史交易
金額

2021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止三個年度之現有年度上限以及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歷史交易金額載列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
止六個月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年度上限註1 歷史金額

本集團向城建集團及
 其聯繫人租賃 11,044 5,413 13,844 4,094 12,868 7,244
 －使用權資產 7,100 5,413 2,600 287 500 –
 －租金開支 3,944 – 11,244 3,807 12,368 7,244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
 向本集團租賃 6,138 2,634 20,806 16,952 27,383 12,102

註1： 本公司擬就2021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本集團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
人租賃物業之交易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上限進行修訂，詳情請見本公
告「II.建議修訂持續關連交易之年度上限」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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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4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的年度上限及釐定基準

董事估計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根據2024年城建集團
物業租賃框架協議的最高年度金額將不會超過下列所載年度上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向城建集團及其
 聯繫人租賃註1 180,617 100,881 101,134
 －使用權資產 171,250 91,250 91,250
 －租金開支 9,367 9,631 9,884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
 向本集團租賃 24,000 28,800 34,560

註1：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對2024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
議中不同的款項適用不同的會計處理方法。本集團作為承租人的短期租賃
與低價值租賃的租金在租賃期限內被確認為租金開支。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的其他租賃在租賃期開始日被確認為使用權資產。

於達致有關本集團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租賃物業的上述年度上限
時，董事已考慮本集團支付的歷史租金以及本集團未來的估計業務
需求。董事亦已計及(i)若干已訂立的租賃協議產生的使用權資產的
價值（屬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範圍）以及該等協議於未來三
年到期時預期重續；(ii)2024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相關
物業的預期租金增量；及(iii)本集團計劃於2024年從城建集團及其
聯繫人租賃多項物業以供開展業務。

於達致有關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向本集團租賃物業的上述年度上限
時，董事已考慮(i)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支付的歷史租金（尤其是，於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上限使用率已達到81.5%）；(ii)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未來的估計業務需求，包括根據城建集團及其
聯繫人的施工現場的營運及管理策略其於未來三年向本集團租賃工
人在建築工地居住的箱式房的業務需求；及(iii)市場的預期租金增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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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2024年物業配套服務框架協議

1. 主要條款

訂約方： (i) 本公司（為本公司本身及代表本公司的附屬公
司）；及

(ii) 城建集團（為其本身及代表其聯繫人）

日期： 2023年10月10日

期限： 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事項： 本集團同意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提供物業配套服
務，包括但不限於(i)餐飲服務；及(ii)供熱服務。

定價基準： 本集團根據2024年物業配套服務框架協議收取的服務
費將經公平磋商並考慮下列因素後釐定：

(i) 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提供服務的規模及其所要
求的服務質量；

(ii) 有關本集團提供物業配套服務的其他預期運營成
本（包括勞工成本、物料成本及行政成本）；

(iii) 本集團就類似服務向獨立第三方所收取費用；及

(iv) 其他服務提供商就市場上同類物業的類似服務所
收取費用。

尤其是，本集團就提供供熱服務所收取的服務費應參
照相關地方政府制定的能源單價（通常會在其官方網站
上公佈）確定。

支付方式： 服務費應以經本集團與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公平協商
並於另行簽訂的具體業務合同中列明的支付方式（包括
付款條件、付款期限、付款方式等）進行支付。具體業
務合同規定的支付方式條款須參考本集團向獨立第三
方提供類似服務的支付方式確定，以確保符合市場慣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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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1年物業配套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現有年度上限及歷史交易金額

2021年物業配套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三
個年度之現有年度上限以及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
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歷史交易金額載列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
止六個月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
 支付的服務費總額 27,600 20,517 42,667 31,354 58,748 7,130

3. 2024年物業配套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年度上限及釐定基準

董事估計，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由城建集團及其聯
繫人根據2024年物業配套服務框架協議應付的最高年度服務費將不
會超過下列所載年度上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
 應付的服務費總額 34,489 37,938 41,732

於達致上述年度上限時，董事已考慮下列因素：

(i)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之歷史交易金額；

(ii) 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集團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提供供熱服
務的現有合同，以及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於未來數年因其業務
擴張而對供熱服務的需求的預期增加，當中已考慮（其中包括）
未來數年能源單價的估計增幅；及

(iii) 截至2023年6月30日本集團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提供餐飲服
務的現有合同，以及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未來數年對其施工現
場餐飲服務需求的預期增加，以及該等服務的相關成本及市場
價格的預期增加，其中包括本集團提供餐飲服務時的勞工成本
及物料成本的估計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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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2024年工程及用工服務框架協議

1. 主要條款

訂約方： (i) 本公司（為本公司本身及代表本公司的附屬公
司）；及

(ii) 城建集團（為其本身及代表其聯繫人）

日期： 2023年10月10日

期限： 自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事項：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同意向本集團提供工程及用工服
務，包括但不限於(i)工程設計、建設及用工服務（如大
型設備或重型機器安裝及置換等）；及(ii)提供設備或
機器供本集團使用及運營（如供熱廠）等。

定價基準： 本集團根據2024年工程及用工服務框架協議應付的服
務費將經公平磋商並考慮下列因素後釐定：

(i) 服務性質及範圍；及

(ii) 於就同類規模服務提供服務所在地區由最少兩名
獨立第三方在正常貿易狀況下所收取或所報費用。

支付方式： 服務費應以經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與本集團公平協商
並於另行簽訂的具體業務合同中列明的支付方式（包括
付款條件、付款期限、付款方式等）進行支付。具體業
務合同規定的支付方式條款須參考城建集團及其聯繫
人向獨立第三方提供類似服務的支付方式確定，以確
保符合市場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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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1年工程及用工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現有年度上限及歷史交易金
額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年度上限以及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2023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之歷史交易金額載列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6月30日
止六個月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3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年度上限 歷史金額 年度上限註1 歷史金額

本集團支付的服務費
 總額 48,278 45,236 53,106 52,957 56,416 13,712

註1： 本公司擬就2021年工程及用工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截至2023年12月
31日止年度之上限進行修訂，詳情請見本公告「II.建議修訂持續關連交易
之年度上限」一節。

3. 2024年工程及用工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年度上限及釐定基準

董事估計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由本集團根據2024年
工程及用工服務框架協議應付的最高年度服務費將不會超過下列所
載年度上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應付的服務費總額 55,000 57,750 60,638

於達致上述年度上限時，董事已考慮下列因素：

(i) 由本集團支付的歷史交易金額，尤其是，於截至2022年12月31
日止兩個年度的年度上限使用率分別達到93.7%和99.7%；

(ii) 本集團就提供供熱服務業務所需並將由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提
供的供熱設備安裝及更換而對工程及用工服務的需求預期將會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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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本集團管理的物業項目工程改造及維修維護將由城建集團及其
聯繫人提供工程設計，建設及用工服務的需求預期將會增加；
及

(iv)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產生的運營成本（尤其是勞工成本）預期將
會增加。

H. 車位租售服務框架協議

1. 主要條款

訂約方：(i) 本公司（為本公司本身及代表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及

(ii) 城建集團（為其本身及代表其聯繫人）

日期： 2023年10月10日

期限： 自車位租售服務框架協議於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日期起
計三年

事項： 本集團同意通過採用底價租售及╱或收購使用權的模式向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提供車位銷售及╱或租賃的協助服
務。本集團將與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簽訂具體合同（「具體
合同」）以具體商定雙方合作的具體項目及其中涉及的車位
（「目標車位」）數量等。

車位租售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車位銷售及╱或租賃服務的業務模式
詳情

車位銷售及╱或租賃服務的具體業務模式包括以下兩種：

模式一：底價租售模式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同意將具體合同中涉及的目標車位委託本集團
協助其進行銷售及╱或租賃（「獨家租售權」）。於具體合同的協議期
內，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不得將目標車位委託給其他第三方租賃或
銷售。獨家租售權為本集團所享有的獨家及排他性權利，如城建集
團及其聯繫人向第三方出售、轉讓、贈與、質押或以任何其他方式
處置任何目標車位，需與本集團達成一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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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價政策及結算

本集團與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協商制定目標車位底價，原則上
該底價不得超過雙方協商制定的約定銷售╱租賃價格（「約定
價格」）的80%（「底價租售合作權」），並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有
關交易。約定價格應參照雙方聘請的獨立評估師就目標車位銷
售╱租賃價格進行評估後的評估值確定。

在釐定服務費用時，本集團還將估計該等服務成本，綜合考慮
人工成本、營銷費用、租售代理的難度等因素。釐定具體項目
的銷售或租賃底價時，底價較約定價格之折扣幅度將綜合考慮
項目入住率、車位配比、銷售階段、車位素質等因素釐定。在
決定約定價格時，(i)具體項目周邊臨近範圍內；及(ii)類型及目
標顧客群相近的項目將會被挑選為可比項目。可比項目的銷售
週期是否為相近階段、在過去12個月的平均銷售╱租賃價格亦
將會作為考慮因素，並按最近期的市場趨勢及經濟發展調整。

就車位銷售服務而言，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按本集團的要求向
其指定的任何第三方買家以約定價格轉讓目標車位，約定價格
超出車位銷售底價的部份作為服務費用歸本集團所有。就車位
租賃服務而言，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按本集團的要求向其指定
的任何第三方承租人以約定價格租賃目標車位，超出車位租賃
底價的部份作為服務費用歸本集團所有。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應就上述車位租售業務服務向本集團支付
服務費用。相關車位買方╱承租人僅與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簽
署車位購買╱租賃協議並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指定賬戶支付
購買╱租賃款項，購買╱租賃協議價款包含底價及本集團的服
務費用；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收到相關車位買方╱承租人協議
價款後，將協議價款超出底價部份作為服務費用按月或按季度
向本集團結算，於次月或下一季度15日前結算上月或上一季度
的服務費用（視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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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退還的保證金

本集團需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支付不超過具體合同有關總貨
值價格（底價*目標車位租售數量）作為獲取車位獨家租售權及
底價租售合作權的保證金。保證金於簽訂具體合同後一次性或
分階段支付。

就保證金的退回而言，雙方同意：

（i) 在車位租售服務框架協議的協議期內，對於未租售車位本
集團可更換等額貨值車位，基於本集團的書面明確要求，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於每年6月30日前及12月31日前需退
回本集團存續的保證金，本集團對業務開展情況進行評
估，明確是否進行調整，並根據後期評估結果向城建集團
及其聯繫人支付相應保證金；

(ii) 本集團提前租售完所有的目標車位或目標車位具體合同到
期不續簽，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應在租售完畢或目標車位
具體合同到期後60日內退回本集團相應保證金；

(iii) 車位租售服務框架協議因任何理由解除或終止後起60日
內，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收回所有未租售車位的獨家租售
權及底價租售合作權，並退回相應的保證金；及

(iv) 上述（i)(ii)(iii)項所涉保證金退回節點均不得晚於當年6月
30日及12月31日，如當年6月30日及12月31日為銀行交易
服務休息日，則應提前到最近的銀行交易服務日退回保證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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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二：收購使用權模式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同意將目標車位的使用權轉讓給本集團。目標
車位使用權轉讓後，本集團所享有的使用權範圍包括但不限於目標
車位自用、對外出租、協助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進行車位銷售。就
協助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進行車位銷售而言，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
依法授權本集團以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的名義將目標車位出售給買
家並與之簽訂車位買賣合同，並辦理目標車位產權過戶手續。車位
銷售所得款項由買家直接匯入到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或本集團的指
定賬戶。

(1) 定價政策及結算

雙方聘請獨立評估師就目標車位的使用權價值進行評估，協商
制定目標車位使用權轉讓價款，並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有關交
易。

此外，本集團應就具體合同項下的目標車位編製內部銷售計劃
及預測，估計回本期不超過五年，有關的可行性研究將包括(a)
相關停車位之需求分析；(b)回本期及預期投資回報；及(c)相關
停車位附近至少兩項發展項目（如有）的其他停車位的使用權之
價格，當中計及停車位的總數、性質、目標買家、環境及當地
設施等因素。使用權轉讓價（即代價）無論如何不得遜於獨立第
三方賣方就類似交易向本集團所提供者。使用權轉讓價將以本
集團的內部資源撥付。

根據具體合同的約定，車位使用權轉讓價可一次性或分階段支
付。

雙方可約定每月或每季度（視具體合同而定）對具體目標車位的
銷售情況進行對賬及核算，並就服務費進行結算。 匯入城建集
團及其聯繫人指定賬戶的車位銷售所得款項可以用於抵扣車位
使用權轉讓價。 如經核算後，累計已產生的目標車位的銷售所
得款項超過具體合同中目標車位的使用權轉讓價，則超過部份
將作為本集團的服務費用，歸本集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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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權轉讓期限

使用權轉讓期限為具體合同簽訂日期起至目標車位涉及的土地
使用權期限屆滿日期止，或雙方約定的其他日期（該等日期不得
晚於相關土地使用權期限屆滿日期）。若本集團已協助城建集團
及其聯繫人將車位銷售給買家，則本集團對該車位的使用權終
止。車位使用權轉讓期限屆滿後，本集團應將未能出售的目標
車位的租賃及其他經營管理權，一併移交給城建集團及其聯繫
人並撤離（但雙方重新達成關於目標車位使用權協議的情況除
外）。若轉讓期限內，政府對車位的法律法規、管理政策等發生
變化，而該變化會對本集團所購買的車位使用權造成減損或損
失，則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應就上述本集團遭受的損失進行補
償。

2. 車位租售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年度上限及釐定基準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車位租售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交易並無歷史交易金額。

董事估計車位租售服務框架協議項下自生效日期至2023年12月31
日、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以及自2026年1月1日至終止日
期各期間的年度上限如下：

車位租售
服務框架協議
生效日期至

2023年
12月31日

截至
2024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
2025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自2026年
1月1日至

車位租售服務
框架協議
終止日期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模式一：底價租售模式
－保證金（於有關期間之任何時點 
本集團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 
支付的保證金的最高結餘） 26,360 59,765 67,325 67,920

－服務費用 – 18,640 34,640 25,600
模式二：收購使用權模式
－車位使用權轉讓價 126,169 20,000 20,000 20,000
－服務費用 23,456 31,366 12,298 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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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達致上述年度上限時，董事已考慮下列因素：

(i) 本集團目前可知正在與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商議的車位銷售╱
租賃項目（「潛在項目」）數目和整體情況（包括相關項目車位歷
史銷售及周邊可比均價範圍）。其中，本集團預計於2023年年底
前就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開發的3個小區的車位銷售項目（共計
299個車位）採用底價租售模式，就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開發的
2個小區的車位銷售項目（共計1,138個車位）採用收購使用權模
式；

(ii) 本集團可分配予該業務的資源、可承接服務需求的能力以及穩
步持續的業務發展戰略；

(iii) 在車位租售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底價租售模式中，本集團與城
建集團及其聯繫人確定的底價標準（即原則上該底價不得超過雙
方協商制定的約定價格的80%）以及保證金的確定標準及支付及
退還條款；

(iv) 在車位租售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收購使用權模式中，本集團與
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確定的車位使用權轉讓價款的一般商業標
準；及

(v) 本集團就潛在項目編製的內部銷售計劃及預測。

IV. 上述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鑑於本集團與城建集團、森齊綠化和天諾物業的長期關係，本公司認為，訂
立日常性持續關連交易的協議及繼續進行日常性持續關連交易符合本公司的
利益，具體而言：

(i) 通過2024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和2024年城建集團商業運營服務及增
值服務框架協議，本集團能夠通過主營業務獲得收益，且城建集團及其
聯繫人各業務板塊的穩健發展將使本集團為其提供的物業管理服務、商
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帶來新商機，是本集團收入的重要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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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通過2024年森齊綠化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2024年天諾物
業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本集團能向森齊綠化和天諾物業
提供並從該等關連附屬公司處獲得及時、穩定、專業的商業運營服務及
增值服務；

(iii) 通過2024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本集團可減少尋找合適物業的
成本，避免產生搬遷成本，從而確保本集團工作環境穩定。此外，向城
建集團及其聯繫人提供租用物業，也可獲得租金收益，並進一步擴大本
集團的業務規模；

(iv) 通過2024年物業配套服務框架協議，本集團可通過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
人提供餐飲、供熱等配套服務，進一步獲得額外收益；

(v) 通過2024年工程及用工服務框架協議，本集團可從城建集團及其聯繫
人處獲得及時、穩定、專業的工程及用工服務，有助於本集團的業務發
展；及

(vi) 通過車位租售服務框架協議，本集團能夠開拓多種模式下的車位租售服
務業務，進一步擴大本集團的業務規模。

有鑑於以上，且根據歷史交易金額及當前趨勢，本公司估計截至2023年12月
31日止財政年度若干持續關連交易的全年交易金額可能會超過現有協議年度
上限，本集團通過修訂年度上限可滿足業務需求，從而促進本集團的發展，
增加本集團的收入。詳情請見本公告「II.建議修訂持續關連交易之年度上限」
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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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董事會意見

鑑於上述理由及裨益，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2024年森齊綠化商
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的條款乃經公平磋商後釐定，且於本集團一
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有關條款及建議上限
亦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除
外，彼等將在考慮獨立財務顧問的建議後發表意見）認為(i)建議修訂2023年
度上限；及(ii)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協議的條款乃經公平磋商後釐定，且於本
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有關條款及建
議上限亦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

概無董事於上述各協議及其項下之持續關連交易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然
而，蔣鑫董事、毛磊董事各自於城建集團或其聯繫人中任職，彼等已就有關
上述持續關連交易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VI. 上市規則的涵義

持續關連交易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城建集團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因而城建集團及其聯繫
人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條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森齊綠化及天諾物業為本
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由於城建集團分別間接擁有彼等股權逾10%，因而
森齊綠化及天諾物業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6條為本公司的關連附屬公司。據
此，本公司與城建集團、森齊綠化及天諾物業簽署的有關框架協議及其項下
的交易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14A章的持續關連交易。

鑑於(i)2021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
之建議修訂年度上限；(ii)2021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本集團向城
建集團及其聯繫人租賃物業的交易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建議修訂年
度上限；及(iii)2021年工程及用工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截至2023年12月
31日止年度之建議修訂年度上限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根據上市規則
第14A章該等持續關連交易之年度上限修訂將須遵守申報、年度審核、公告
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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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i)2024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下擬進行的交易；(ii)2024年天諾物業
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有關本集團（天諾物業除外）
向天諾物業提供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的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
經與2024年城建集團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合
併計算後）；(iii)2024年城建集團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
行的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經與2024年天諾物業商業運營服務及增
值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有關本集團（天諾物業除外）向天諾物業提供商
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的交易合併計算後）；(iv)2024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
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v)2024年物業配套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
易；(vi)2024年工程及用工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及(vii)車位租售
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有關年度上限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該等持續關連交易將須遵守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及
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鑑於(i)2024年天諾物業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有關
天諾物業向本集團（天諾物業除外）提供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的交易；及
(ii)2024年森齊綠化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根
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經合併計算後）的有關年度上限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
高於0.1%但低於5%，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該等持續關連交易將須遵守申
報、年度審核、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須予公佈的交易涵義

須予披露交易

鑑於(i)2021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本集團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
租賃物業的交易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建議修訂年度上限；及(ii)車
位租售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涉及可退還的保證金的有關年度上限
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但低於25%，有關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
的須予披露的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告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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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交易

鑑於(i)2024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有關本集團向城建集
團及其聯繫人租賃物業的交易；及(ii)車位租售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
易涉及收購使用權資產的有關年度上限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25%但低於
100%，有關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主要交易，須遵守申報、公告及
股東批准規定。

VII. 內部控制措施

本公司已採取一套有效的內部控制措施對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進行監控。
在訂立具體協議前，本公司的授權部門將審閱及評估具體交易條款和條件，
以確保與有關持續關連交易框架協議的一致性並參考現時市場狀況及獨立第
三方當時在正常交易情況下就提供可比規模相似性質的服務的報價。本公司
財務部每個月對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進展情況進行跟蹤、監控、核查。同
時，董事會審計委員會持續對持續關連交易進行嚴格審核，保證持續關連交
易有關內部控制措施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董事會認為上述本公司採納的持續
關連交易內控程序及企業管治措施乃屬恰當，且上述程序及措施能夠給予股
東充分保證該等持續關連交易將由本公司適當監督。

VIII.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A. 有關本集團的資料

本公司為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在香港聯交所上市（股
份代號：2210）。本集團主要在中國提供物業管理及相關服務，擁有三項
主要業務板塊，即物業管理服務、非業主增值服務及社區增值服務。

B. 有關城建集團的資料

於本公告日期，城建集團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其直接及間接持有
本公司74.15%的已發行股份，其中，城建集團直接持有本公司26.44%的
股份，並通過城建發展及住總集團（均為城建集團的附屬公司）分別間接
持有本公司33.47%及14.24%的股份。城建集團為隸屬於北京市人民政府
的國有全資企業，主要從事授權進行國有資產經營管理、承擔各類型工
業、能源、交通、民用、市政工程建設項目總承包、承包境外工程項目
及房地產開發以及其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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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關森齊綠化的資料

森齊綠化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其由北宇物業（本公司的全資附屬
公司）、天諾物業（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及北京衡其投資管理有限責
任公司（城建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分別擁有80%、4%及16%。由於城建
集團（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之一）間接擁有森齊綠化股權逾10%，因而森齊
綠化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6條為本公司的關連附屬公司。森齊綠化的主
營業務為綠化養護及綠植租擺。

D. 有關天諾物業的資料

天諾物業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其由北宇物業（本公司的全資附
屬公司）及北京住總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城建集團的非全資附屬公
司）分別擁有50%及50%。由於城建集團（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之一）間接擁
有天諾物業股權逾10%，因而天諾物業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6條為本公
司的關連附屬公司。天諾物業的主營業務為全委物業服務。

IX. 一般事項

本公司將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供獨立股東考慮並酌情批准(i)建議修訂2023年
度上限；及(ii)訂立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將於臨時
股東大會上就上述事項之相關議案放棄投票。

本公司將成立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獨立董事委員會，以審議(i)建議修
訂2023年度上限；及(ii)訂立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協議，並向獨立股東提供意
見。浤博資本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就上述事項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
立股東提供建議。

由於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編製及落實將載於通函中的若干資料，一份通函，
載有（其中包括）(i)建議修訂2023年度上限的進一步詳情；(ii)訂立非豁免持續
關連交易協議的進一步詳情；(iii)獨立財務顧問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和獨立股東
發出之函件；(iv)獨立董事委員會向獨立股東發出之函件；(v)上市規則項下所
需的其他資料；及(vi)臨時股東大會通告，預期將於2023年11月30日或之前
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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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2021年持續關連 
交易協議」

指 (1)2021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2)2021年城建
集團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3)2021
年森齊綠化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
(4)2021年天諾物業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
架協議；(5)2021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
(6)2021年物業配套服務框架協議；及(7)2021年工
程及用工服務框架協議，詳情請參見招股章程之
「關連交易」章節

「2021年城建集團商
業運營服務及增
值服務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與城建集團於2021年10月11日訂立的商業
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期限由上市日期
起至2023年12月31日

「2021年城建集團物
業租賃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與城建集團於2021年10月11日訂立的物業
租賃框架協議，期限由上市日期起至2023年12月
31日

「2021年工程及用工
服務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與城建集團於2021年10月11日訂立的工程
及用工服務框架協議，期限由上市日期起至2023
年12月31日

「2021年物業配套服
務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與城建集團於2021年10月11日訂立的物業
配套服務框架協議，期限由上市日期起至2023年
12月31日

「2021年物業管理服
務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與城建集團於2021年10月11日訂立的物業
管理服務框架協議，期限由上市日期起至2023年
12月31日

「2021年森齊綠化商
業運營服務及增
值服務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與森齊綠化於2021年10月11日訂立的商業
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期限由上市日期
起至2023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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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天諾物業商
業運營服務及增
值服務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與天諾物業於2021年10月11日訂立的商業
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期限由上市日期
起至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持續關連 
交易協議」

指 (1)2024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2)2024年城建
集團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3)2024
年森齊綠化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
(4)2024年天諾物業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
架協議；(5)2024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
(6)2024年物業配套服務框架協議；及(7)2024年工
程及用工服務框架協議

「2024年城建集團商
業運營服務及增
值服務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與城建集團於2023年10月10日訂立的商業
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期限由2024年1月
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2024年城建集團物
業租賃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與城建集團於2023年10月10日訂立的物業
租賃框架協議，期限由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
12月31日

「2024年工程及用工
服務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與城建集團於2023年10月10日訂立的工程
及用工服務框架協議，期限由2024年1月1日起至
2026年12月31日

「2024年物業配套服
務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與城建集團於2023年10月10日訂立的物
業配套服務框架協議，期限由2024年1月1日起至
2026年12月31日

「2024年物業管理服
務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與城建集團於2023年10月10日訂立的物
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期限由2024年1月1日起至
2026年12月31日

「2024年森齊綠化商
業運營服務及增
值服務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與森齊綠化於2023年10月10日訂立的商業
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期限由2024年1月
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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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天諾物業商
業運營服務及增
值服務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與天諾物業於2023年10月10日訂立的商業
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期限由2024年1月
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北宇物業」 指 北京住總北宇物業服務有限責任公司，於中國註
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住總集團」 指 北京住總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
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城建集團」 指 北京城建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
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於本公告日期
直接及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約74.15%的
股份

「城建發展」 指 北京城建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
市（股份代碼：600266），並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車位租售服務框架
協議」

指 本公司與城建集團於2023年10月10日訂立的車位
租售服務框架協議，期限自車位租售服務框架協
議於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日期起計三年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本公告之目的，不包括香
港、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

「本公司」 指 北京京城佳業物業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
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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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內資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普通股，
以人民幣認購和繳足

「臨時股東大會」 指 本公司將予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以考慮及酌情
批准（其中包括）有關(i)建議修訂2023年度上限；
及(ii)訂立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協議的議案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境外上市
外資股，有關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上市及買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就(i)建議修訂2023年度上限；及(ii)訂立非豁免持
續關連交易協議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而成立的獨
立董事委員會，成員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即
程鵬先生、孔偉平先生及江智武先生）

「獨立財務顧問」或
「浤博資本」

指 浤博資本有限公司，可從事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
第1類（證券交易）及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
受規管活動之持牌法團，就(i)建議修訂2023年度
上限；及(ii)訂立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向獨立
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的獨立財務顧問

「獨立股東」 指 毋須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以批准 ( i )建議修訂
2023年度上限；及(ii)訂立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協
議放棄投票之股東（即除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外的
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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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第三方」 指 就董事在作出所有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
信，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的任何實體或人士

「上市日期」 指 本公司H股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日期，即2021
年11月10日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非豁免持續關連 
交易協議」

指 (1)2024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2)2024年城建
集團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3)2024
年天諾物業商業運營服務及增值服務框架協議；
(4)2024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5)2024年
物業配套服務框架協議；(6)2024年工程及用工服
務框架協議；及(7)車位租售服務框架協議，根據
上市規則第14A章該等協議項下持續關連交易應
遵守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建議修訂2023年度
上限」

指 ( i )2021年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
( i i )2021年城建集團物業租賃框架協議項下本集
團向城建集團及其聯繫人租賃物業的交易；及
(iii)2021年工程及用工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截
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上限之建議修訂，根據
上市規則第14A章該等修訂應遵守申報、年度審
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就首次公開發售及上市而刊發日期為2021
年10月29日的招股章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森齊綠化」 指 北京森齊綠化工程有限責任公司，於中國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經不時修訂）

「股份」 指 內資股及H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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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天諾物業」 指 北京天諾物業管理有限責任公司，於中國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北京京城佳業物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張偉澤

中國 • 北京
2023年10月10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偉澤先生、楊軍先生、羅周先生
及姚昕先生，非執行董事蔣鑫女士及毛磊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程鵬先生、孔偉
平先生及江智武先生。


